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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见字 (⒛ 18)第 175号

⒛19年许昌市魏都区土地储备项目

法律意见书

致∶许昌市魏都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许昌市魏都区土地收购储备

中心的委托,就⒛19年许昌市魏都区土地储各项目相关事

宜,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本所律师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预算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

例》、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 (国

发 (2014)43号 )、 《土地储各管理办法》(国土资规 (2017)

17号 )、 《关于印发 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)

的通知》 (财库 (⒛ 15) 83号 )、 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

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 (财预 (⒛ 15)225号 )、 《关

于印发 (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(财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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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6)155号 )、 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 (财预 (⒛ 17)89号 )、

《关于印发 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(试行))

的通知》 (财预 (⒛ 17)62号 )、  《关于印发 〈土地储备资

金财务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(财综 (⒛ 18)8号 )、 《关于

规范土地储各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综 (2016)

4号 )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

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,就⒛19年许昌市魏都区土地

储各项目相关事宜,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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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释义

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,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

书中的含义如下:

区土储中心、土地储

各机构
指 许昌市魏都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9
乙 本项目

匕
日

4
叮 ⒛19年许昌市魏都区土地储各项目

3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

4 本法律意见书
匕
日

4
叮

⒛19年许昌市魏都区土地储备项目

法律意见书

5 《土地管理法》
匕
日
七
日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6

《土地管理法实施

条例》
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

条例》

7 《管理办法》
匕
日
七
叮 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

8 《规范管理通知》
匕
日
七

(

《关于规范土地储各和资金管理等

相关问题的通知》

9 《债务管理意见》 指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

管理的意见》(国发 (⒛ 14)鲳 号)

10

《土地储各专项债

券管理办法》
指
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

债券管理办法 (试行 )〉 的通知》(财

预 (2017)62号 )

1
⊥

1
⊥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



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
第二章  重要声明

一、本所律师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土地

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,按照律

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

律意见书。

二、本所律师承诺,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

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

法律意见;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,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

原则,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,保证

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:

三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各的法

律文件,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,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四、区土储中心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,其向本所律

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

材料、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 ,

无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;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

字和 (或 )印章均真实、有效;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

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。

五、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

据支持的事实,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或

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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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

见,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、审计、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

事项。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、信用评级结

论、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用,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

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七、本所律师承诺,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

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。

八、本所律师同意区土储中心部分或全部在实施方案中

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,但作上述引用时,不得因引

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九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的目的使用。未经本所授

权,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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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正文

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,本所律师现就本项目发表如

下法律意见 :

一、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

(一 )区土储中心的基本信息

本所律师经核查区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,截至本法律意

见书出具之日,区土储中心持有许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

核发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(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:12411002Gg8712762M),名 称:许 昌市魏都区土地

收购储备中心;宗 旨和业务范围: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 ,

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。土地收购储各、依法收回

违法用地管理、闲置抛荒土地与无合法使用权国有土地管

理、土地收购资金管理与运作;住所: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

天宝路666号 ;法定代表人:张刚;经费来源:财政补助 ;

开办资金:鹞 0万元;举办单位:许 昌市国土资源局魏都分

局。

本所律师认为,区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、

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。

(二 )区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

⒛Og年 10月 11日 许昌市魏都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出具

《关于成立魏都区土地收购储各中心的通知》记载,报经市

委、市政府同意,上级有关部门批准,经研究决定成立区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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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中心,相 当于正科级规格,与 区国土资源分局合属办公 ,

主要职责是负责区土地收购储各工作。

⒛16年 7月 22日 ,许 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出具 《关于

魏都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变更隶属关系的通知》 (许 编

(⒛ 16)⒅ 号),经研究,决定将区土储中心隶属关系调整

为许昌市国土资源局魏都区分局领导。

⒛16年 12月 26日 ,许 昌市魏都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

室出具 《关于魏都区土地收储中心机构设置的批复》 (许区

编办 (⒛16)37号 ),区土储中心隶属市国土资源局领导 ,

相当于正科级规格,核定事业编制 10名 ,其 中领导职数 1

正 2副 ,经费供给渠道不变。

根据 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〈土地储备机构名录

(⒛ 18年版)〉 的通知》 (自然资办函 (⒛ 18)503号 ),

区土储中心已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

地储各机构名录,名 录代码为 TC411002,区 土储中心具各土

地储各机构资格。

综上所述,本所律师认为,区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

法设立的、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,且已被列入中华人民

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,具备土地储各

机构资格。

二、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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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区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 ,

块,拟收储面积共计 37gO。 35亩 ,

本项目包含下列拟收储地

基本情况如下 :

序

号

项目名

称
地块名称 地块区位

拟收储

面积 (亩 )
规划用途

I

许昌市

本级—

许昌市

魏都区

10宗 收

益地块

储备项

目

灞陵路 01乇#土

地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灞陵路以

西,群众路 (规划 )
以北

26.67 商服用地

灞陵路 O3乇#土

地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灞陵路以

西,许 由路以北
28.02 商服用地

灞陵路 03丬#土

地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灞陵路以

西,许由路以北
20.48 商服用地

北城区 m#土地
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溟河西路
(规划)以西,和顺
街 (规划)以北

茌8 住宅

北城区 63#土地

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兴平路 (规

划)以东,文轩路以
南

205.98 商业住宅

北城区阢#土地

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灞陵路以

东,天宝路以北
101。 16 住 宅

北城区95#土地

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西泰路以

东,天宝路以北
176.11 住宅

北城区 gG#土地

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延安路以

西,天宝路以北
139.11 住宅

北组团四#土地

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青梅路以

西,文轩路 (规划 )
以北

116.28 住宅

铁西片区 35#土

地征迁项目

宗地位于灞陵路以

东,清泥河以北
ll4.54 住宅

0
乙

许昌市

本级一魏

都区产

业集聚

区 09#、

10#、 11#

三宗土

地收储

项目

产业集聚区Og#

土地征迁项目

滨河路以东,万通街
以北

623 商业住宅

产业集聚区 10#

土地征迁项目

兴平路以东,万通街
以北

584 商业住宅

产业集聚区 11#

项目

恒丰路以东,万通街
诊大北

293 住宅

3

许昌市

本级-魏

都区产

业集聚

产业集聚区 22#

土地征迁项目

滨河路以东,万通街
以南

331 商业住宅

产业集聚区 23#

土地征迁项目

兴平路以东,万通街
以南

690 商业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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宀
烀

口
万

项目名

称
地块名称 地块区位

拟收储

面积 (亩 )
规划用途

区 22#、

23#、 24#

三宗土

地收储

项目

产业集聚区⒛#

土地征迁项目

恒丰路以东,万通街
以南

293 商业住宅

三、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

(一 )土地储备计划

⒛18年 12月 17日 ,许 昌市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⒛19

年许昌市中心城区土地储各计划的批复》 (许政文 (⒛ 18)

67号 ),本项目包含的拟收储地块均已列入许昌市⒛19年

土地储备计划。

本所律师认为,本项目拟收储土地均已列入⒛19年许

昌市中心城区土地储各计划。

(二 )土地审批

⒛06年 4月 8日 ,许 昌市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魏都区

⒛06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》 (许政土用 (⒛06)

6号 ),许 昌市人民政府决定农转用使用魏都区高桥营办事

处俎庄社区居委会、辛张社区居委会、金湾社区居委会、七

里店办事处七里店社区居委会等地共计 34.1451公顷。

⒛06年 5月 15日 ,许 昌市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魏都区

⒛0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》 (许政土用 (⒛06)

2号 ),许 昌市人民政府决定农转用使用魏都区高桥营办事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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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俎庄社区居委会、辛张社区居委会、七里店办事处七里店

社区居委会、付夏齐社区居委会等地共计 27.85阢 公顷。

⒛Og年 茌月⒛ 日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补办手续的批复》 (豫政土 (2009〕

305号 ),同 意许昌市征收许昌市七里店街道办事处等 2个

办事处付夏齐居委会等 4个居委会集体耕地 15.1752公顷 ,

其他农用地 0。 4655公 顷,未利用地 0.1359公 顷,共计

15.7766公顷。

⒛Og年 10月 16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09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〔2009)

685号 ),同 意许昌市征收高桥营街道办事处金湾社区居委

会等 3个社区居委会集体建设用地 29.3890公顷。

⒛10年 2月 8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09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0)

81号 ),同 意许昌市征收高桥营街道办事处等 3个街道办事

处金湾社区居民委员会等 7个居民委员会集体耕地 1.3055

公顷,其他农用地 0.0379公顷,建设用地 28.6959公顷 ,

共计 30.0393公 顷。

⒛11年 3月 30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0年度第十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 (豫政土 (⒛ 11)

206号 ),同 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魏都区七里店街道办事处

等 2个街道办事处吴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二组等 8个农村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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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组织集体耕地 27.8678公顷,其他农用地 2.63阢 公顷,

征收魏都区七里店街道办事处等 2个街道办事处吴庄社区居

民委员会等 6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建设用地 4.0680公

顷,共计 34.5753公顷。

⒛11年 10月 8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1年度第五批城市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1)

1013号 ),同 意许昌市征收魏都区高桥营街道办事处等地共

计 29.173s公顷。

⒛12年 6月 1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1年度第十二批城市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 (豫政土

(2012〕 649号 ),同 意许昌市征收魏都区高桥营街道办事

处辛张社区第三居民组等 6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建设用

地 31.1101公顷。

⒛14年 3月 25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4)304

号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魏都区七里店

街道办事处等地共计 30.1茌35公顷。

⒛14年 6月 9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4)

722号 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魏都区高

桥营街道办事处等地共计 19.7089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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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4年 12月 12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4年度第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茌〕1113

号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魏都区七里店

街道办事处等地共计 41。 α50公顷。

⒛15年 3月 9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4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5)107

号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魏都区七里店

街道办事处等地共计茌0.63OG公顷。

⒛15年 6月 13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4年度第八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5)824

号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丁庄街道办事

处等地共计 32.7338公顷。

⒛16年 6月 2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5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6)

72茌 号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征收魏北街道办事处

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建设用地 11.86茌 3公顷。

⒛17年 12月 26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7年度第十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 (豫政土 (⒛ 17)

937号 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七里店街

道办事处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耕地共计 24.7156公顷。

⒛18年 4月 3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7年度第十九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 (豫政土 (⒛ 1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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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7号 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七里店街

道办事处、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处等地共计 25.1221公顷。

⒛18年 7月 30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⒛18年度第十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 (豫政土 (⒛ 18)

926号 ),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许昌市转用并征收魏都区魏

北街道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耕地共计 25.32茌5公顷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,上述批复所批复面积可覆盖本

次拟收储地块的全部拟收储面积。

本所律师认为,本项目拟收储土地已取得了有权机关出

具的土地征收批复。

(三 )规划审批

⒛17年 10月 25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《关于许昌市

及其所辖县 (市、区)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 10-20⒛ 年)

有关指标调整的批复》 (豫政土 (⒛ 17〕 第 793号 ),原则

同意许昌市及其所辖县 (市、区)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 10

-20⒛ 年)有关指标的调整。

⒛18年 12月 7日 ,许昌市魏都区土地收购储各中心出

具 《关于产业集聚区 10#、 11#、 22#、 23#、 24#地相关规划

情况的说明》,许昌市规划设计院已对本项目出具规划图。

相关部门将根据项目进展逐步完成全部规划审批。

本所律师认为,本项目拟收储土地已取得了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,后续将根据收储进度完善其他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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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拆迁补偿

根据许昌市人民政府出具的 《征收土地及补偿安置方案

公告》 ((⒛07)第 02号、 (⒛07)第 06号、 (⒛Og)第

09号 、 〔2010)第 5号、 (2011)第 3号、 (2011)第 8号、

(2012)第 7号 、 〔2014)第 3号 、 (2014)第 8号 、 (2015)

第 2号 、  (2015)第 3号 、  (2015)第 7号 、  (2016)第 3

号 、
(2018)第 4号 、  (2018)第 8号 、

(2018)第 17号 ),

许昌市人民政府对本项目地块的征收土地及补偿安置方案

进行了公告。目前该项目的安置补偿工作尚在推进中。

本所律师认为,本项目拟收储土地已进行了部分拆迁补

偿工作,后续将根据收储进度完成拆迁补偿。

四、总体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,本所律师认为 :

(一 )区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、具有法人

资格的事业单位,且已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

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,具各土地储各机构资格。

(二 )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土地均已列入⒛19年

许昌市中心城区土地储备计划,取得了有权机关出具的土地

征收批复,并 已进行了部分拆迁补偿工作,尚需进一步进行

后续土地整理、储备、拆迁补偿等工作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捌份,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(以下无正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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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,为 《⒛19年许昌市魏都区土地储备项目法律

意见书》签字页)

负责人:罗新建 经办律师 :

琳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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